2016年上半年办理学位证书的通知
1、 申请学位条件：
（一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、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；

（二）已获得自考本科毕业证书；
（三）五门主干课程平均分70分以上，毕业论文设计成绩80分以上（主干课参见学院网站下载专区《自学考试专业课程设置》）；
（四）必须通过吉林省教育厅学位办组织的成人学位外语考试（有效期内）。
二、申请对象：已取得自考本科毕业证书或2015年12初申请毕业的考生。
三、申办时间、上交材料、地点：
（1） 申办时间：

1、 已获取自考毕业证书的办理时间为2015年12月14日至24日周一至周五， 8：30---15:30；
2、 2015年下半年申请毕业的考生于领取毕业证书时办理；截止日期为2016年3月3日（寒假期间不办理）。
(二)上交材料：
1、 自考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一张；
2、 毕业证书原件（仅限毕业院校为长春工业大学，原件待2016年3月15日后审核后返还）

3、 身份证复印件一张（正面、反面印到一张A4纸上），完整清晰；

4、外语合格证书一张（吉林省学位考试网上横向打印）；

5、照片：①尺寸：吉林大学——标准二寸蓝底照片两张（尺寸不得低于3.15*4.2厘米）；长春工业大学——小二寸蓝底照片两张（尺寸3.15*4.2厘米，请严格按照该尺寸准备照片，冲洗照片地方可以调节该尺寸）
②同版电子版照片，格式为JPG，拷到优盘或者发送到邮箱297521825 @qq.com

③所有照片尺寸要求不包括白边，是指蓝底部分；照片不要头部太大；必须清晰。
6、《学位申请表》（可到校填写，也可登陆http://fawetcjj.caii.edu.cn下载专区下载表格填好后来校办理）。
（三）办理地点：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1号楼即培训楼103办公室
四、申办费用:申办费200元/人，如果学位授予院校要求有变化，另行通知。
五、注意事项：1、请务必于规定时间到校办理，错过此次办理时间只能下次进行申办。
2、准确填写考生联系电话，如果办理过程中有问题，将与考生本人联系。

3、申请院校为长春工业大学，因需上交毕业证书原件，如果学生觉得不方便，也可自行前往长春工大继续教育学院申请，申请当天返还证书原件。
六、领取学位证书时间:
学位证书预计下发时间为2016年11月-12月，请注意关注继续教育学院网站通知或电话垂询。
七、联系人及电话:
1、联系人：门老师

2、联系电话：0431-8590699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教育中心

2015年12月

